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
苏食药监应宣〔2018〕14 号


关于2018年第三季度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政务信息与新闻宣传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市、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各直属单位，市局机关各处室：

现将2018年度第三季度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开展政务信息与新闻宣传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政务信息

2018年三季度，市局办公室共收集各市区市场监管局、直属事业单位上报政务信息307条，机关各处室信息134条。经编辑上报省局53条，录用14条；推送市局门户网站217条，其中各市区局、直属事业单位录用103条，机关各处室114条；上报市委市政府113条，录用35条。
二、新闻宣传
2018年第三季度，各单位积极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在各级媒体平台充分展示了全市食药监管队伍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工作举措和精神风貌，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各单位直接或通过市局应急管理与宣传处向市级以上各级各类媒体投送的新闻稿件被刊用284篇次，其中市级媒体刊用215篇次、省级媒体刊用32篇次、国家级媒体刊用6篇次。依托“苏州食药”微信公众号推送微信198条；发布局政务微博104条，回复网友咨询、投诉56次；接待并协调市级以上媒体采访34次；及时妥善处置长春长生问题疫苗、“苏州教育局指定外送午餐出问题”等舆情事件8起。
     附件：1.各市（区）市场监管局和直属单位政务信息报送及录用情况汇总表

           2.市局机关各处室政务信息报送及录用情况汇
总表

         3.各单位新闻宣传工作情况汇总表

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11月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附件1：
各市（区）市场监管局和直属单位
政务信息报送及录用情况汇总表
	报送单位
	报送
数量
	市局网站录用数
	省局网站录用数
	国家局网站录用数
	得分

	姑苏区市场监管局
	75
	12
	
	
	99

	昆山市市场监管局
	43
	17
	
	
	77

	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
	33
	17
	
	
	67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42
	11
	
	
	64

	太仓市市场监管局
	21
	10
	
	
	41

	相城区市场监管局
	20
	9
	
	
	38

	吴中区市场监管局
	16
	8
	
	
	32

	吴江区市场监管局
	11
	5
	
	
	21

	园区市场监管局
	8
	5
	
	
	18

	常熟市市场监管局
	3
	2
	
	
	7

	市食检中心
	18
	4
	
	
	26

	市食品药品安全投诉举报中心
	14
	2
	
	
	18

	市药检中心
	3
	1
	
	
	5

	小计
	307
	103
	
	
	


备注：计分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的意见》（苏食药监办〔2015〕39号）规定，报送一条信息计1分，被市局网站录用一条计2分，被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信息平台录用一条计5分，被省委省政府、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信息平台录用每条计10分，被市委、市政府信息平台录用一条计5分。另，由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改版，第三季度国家局网站信息无法统计，故均为0。

附件2：
市局机关各处室政务信息报送及录用情况汇总表
	处室
	市局网站录用数
	省局网站录用数
	省委省政府、国家局网站录用数
	市委市政府录用数
	得分

	办公室
	15
	2
	　
	16
	120

	药品生产监管处
	12
	1
	　
	6
	59

	稽查处
	11
	2
	　
	5
	57

	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处
	8
	4
	　
	2
	46

	医疗器械监管处
	16
	　
	　
	　
	32

	餐饮安全监管处
	8
	1
	　
	2
	31

	食品流通监管处
	8
	1
	　
	2
	31

	产业发展服务处
	5
	1
	　
	2
	25

	机关党委
	8
	　
	　
	　
	16

	食品生产监管处
	4
	1
	　
	　
	13

	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处
	3
	1
	　
	　
	11

	应急与宣传处
	5
	　
	　
	　
	10

	政策法规与科技标准处
	3
	　
	　
	　
	6

	行政监管处
	2
	　
	　
	　
	4

	药品流通监管处
	2
	　
	　
	　
	4

	人事处
	2
	　
	　
	　
	4

	药品进口备案办公室
	1
	　
	　
	　
	2

	规划财务审计处
	1
	　
	　
	　
	2

	合计
	114
	14
	　
	35
	　


备注：计分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的意见》（苏食药监办〔2015〕39号）规定，报送一条信息计1分，被市局网站录用一条计2分，被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信息平台录用一条计5分，被省委省政府、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信息平台录用每条计10分，被市委、市政府信息平台录用一条计5分。另，由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改版，第三季度国家局网站信息无法统计，故均为0。
附件3：
各单位新闻宣传工作情况汇总表

	单  位
	刊用新闻稿件数
	接受市级以上媒体采访次数
	牵头

处置

舆情

次数
	监测

发现

舆情

次数
	微信

推送
稿件数

	
	刊用篇次
	
	
	
	

	
	市

级
	省

级
	国

家

级
	
	
	
	

	办公室
	3
	
	1
	
	
	
	4

	政策法规与科技标准处
	
	
	
	
	
	
	1

	行政监管处
	
	
	
	
	
	
	

	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处
	42
	1
	
	2
	
	
	17

	食品生产监管处
	11
	1
	
	7
	
	
	5

	食品流通监管处
	6
	
	
	3
	
	
	4

	餐饮安全监管处
	12
	2
	
	7
	2
	
	9

	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处
	2
	
	
	2
	
	
	1

	药品生产监管处
	7
	2
	
	3
	
	
	5

	药品流通监管处
	1
	
	
	3
	1
	
	

	医疗器械监管处
	3
	
	2
	
	
	
	1

	应急管理与宣传处
	1
	3
	
	
	
	8
	2

	人事教育处
	
	
	
	
	
	
	

	稽查处
	4
	6
	1
	3
	1
	
	5

	药品进口备案办公室
	
	
	
	
	
	
	

	规划财务审计处
	
	
	
	
	
	
	

	机关党委
	18
	
	
	
	
	
	3

	产业发展服务处
	
	
	
	
	
	
	

	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
	5
	4
	1
	
	
	
	5

	常熟市市场监管局
	6
	3
	
	
	
	
	

	太仓市市场监管局
	7
	2
	
	
	
	
	3

	昆山市市场监管局
	1
	3
	1
	
	
	
	

	吴江区市场监管局
	1
	
	
	
	1
	
	

	吴中区市场监管局
	5
	
	
	
	
	
	1

	相城区市场监管局
	12
	3
	
	
	
	
	1

	姑苏区市场监管局
	40
	1
	
	
	3
	
	

	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
	4
	
	
	
	
	
	4

	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21
	1
	
	
	
	
	3

	市药品检验检测研究中心
	
	
	
	
	
	
	

	市食品药品安全投诉举报中心
	3
	
	
	1
	
	
	3

	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3
	
	
	2


	合  计
	215
	32
	6
	34
	8
	8
	79


    备注：1、目前纳入统计范围：市级媒体为《苏州日报》、《姑苏晚报》、《城市商报•城市早8点》（地铁报）、看苏州APP；省级媒体为《新华日报》（交汇点APP）、《扬子晚报》（扬眼APP）、新华网、省局微信、食安江苏微信；国家级媒体为《中国医药报》、《中国食品安全报》。刊用篇次因1稿多投存在1稿被多个媒体刊用的情况。2、舆情仅指由市局、省局监测到的信息。
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11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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